
志願服務基礎教育訓練證書 申請書 

年  月  日 

申請人： 系級： 

學號： 連絡電話： 

是否完成基礎訓：○是  ○否 

(此欄由服務學習中心確認) 

領取簽收： 

(領回時簽名) 

注意事項： 

1. 請勿重複申請志願服務基礎教育訓練證書。 

2. 證書的領取將以電話通知。 

3. 證書製作日期約一週，如有急需請提前申請並告知。 

 

申請人同意並簽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

本校師生填寫各項服務學習課程之個人資料之蒐集、處理及利用，僅提供本校相關作業使用，並遵守個人資料保護法相關規定。 

本告知聲明依據個人資料保護法第八條之規定，於蒐集您的個人資料時進行法定告知義務。 


